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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教育的非知识化路径*
——道家的知识观及其道德教育方法研究

谭维智

[摘 要] 目前，我们对道德教育的认识基本上是一种知识论立场，把知识视为道德

的基础和必要前提，走的是一种通过知识教学促进道德提升的知识化路径。庄子区分了

两种性质不同的知识类型，一种是关于道德的知识，一种是关于自然的知识。针对两种知

识类型的差异，老庄提出为学与为道两种不同的“学习”方式。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是一

种逐渐积累、不断增加的路径，它遵循的是“学”的规律；道德修养则是一种逐渐减损的路

径，它遵循的是“不学”的规律。道德修养不能是“学”的方式，只能是“不学”的方式，要通

过非知识化的路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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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对道德教育的认识基本上是一种

知识论立场，把知识视为道德的基础和必要前提，

走的是一种通过知识教学促进道德提升的知识化

路径。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知识是道德理性

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学校道德教育要以知识教学

为基础。”[1]这种知识论立场对道德教育路径具有

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几乎所有的道德教育方法都

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对此，我们有必要思考

一个问题：依赖经验科学研究的方法是否能够解

决经典的道德哲学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

有必要借鉴道家老庄关于自然之知与道德之知两

种知识以及为学与为道两种方法的区分，来认识

道德教育在知识化之外的非知识化路径。

一、道德知识与自然知识本质上的差异

要透彻分析道德教育的知识化路径所存在的

局限性，就必须要认清道德知识与自然知识的关

系，以及它们在性质上的异同。如果把道德知识

与自然知识视为性质类似或者相同的知识类型，

就会让我们错误地以为我们已经知道了什么是

善、什么是恶，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并且我们可以

把这种对美丑的认知通过理性的操作来干预、影

响甚至决定人的行为。进而，我们可以对其进行

积累，进行代际间的传授，通过传授道德知识实现

我们所设想的道德社会和道德生活。如果认识到

道德知识与自然知识是性质完全不同的知识类

型，那么、我们就不能想当然地简单迁移在知识教

育中采用的教育方法，而是要根据道德知识的性

质采用符合道德知识特性的方式进行道德教育。

因此，认清道德之知与自然知识的差异就显得非

常重要，它们之间的区分甚至可以决定道德是否

可教、如何进行道德教育等深层次问题的回答。

庄子区分了两种性质不同的知识类型，一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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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关于道德的知识，如《庄子·天道》（以下引《庄

子》原文只注篇名）中的“知谋不用”，《达生》中的

“知忘是非”，《田子方》中的“明乎礼义而陋乎知人

心”之“知”，都与我们对道德的认知有关，这种知

识是由内向外思与想的结果，也有欲望的成分。

一种是关于自然（物）的知识，如《养生主》中的“知

也无涯”，《秋水》中的“知量无穷”之“知”，都是关

于外界事物的知识，这种知识是通过人与外界事

物相交触而形成的。

庄子对两种知识的划分在《庄子》书中多处可

见。《则阳》篇有一章少知与大公调的问答，少知问

宇宙万物是如何发生的，大公调从阴阳互动的基

本理论回答了少知的提问。“睹道之人，不随其所

废，不原其所起，此议之所止。”（《则阳》）大公调说

这个问题只限于物的世界，“睹道之人”不考虑这

个问题，这个见解就明确地把道德之知与自然知

识进行了区分。《秋水》中也谈到类似的观点，“可

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

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秋

水》）物质世界有前因后果问题，有大小精粗问题，

可以由道理推知，可以用语言讨论，而道是不属于

这个范畴的，道是知识不能进入的领域。这样，世

界就被分成两个领域，一个是知识语言可以描述

分析的领域，或者说有形世界的领域；一个是蕴含

着自然奥秘的领域，是知识语句无能为力的领域，

也是无形世界的领域。

在加以区分的两种知识中，庄子讨论更多的

是关于道德的知识。对于物的自然（科学）知识，

庄子基本上很少论及，即使偶有涉及，也是为论证

人的知识服务的。《庄子》书中的“知”，百分之九十

都是关于人事的知。[2]庄子的研究旨趣并不在自

然知识，他对自然知识的研究最终是为论证、解决

道德问题服务的。同时，这两种知识又不是截然

分开、互不搭界的，而是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互相阐

释。《秋水》篇说：“知道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明

于权，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通达事理是对自然

知识的了解，而了解自然知识最终是为了保全人

的道德本性。这表明其运用自然知识来为提升道

德境界服务的基本思路。“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

为者，至矣！知天之所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

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

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大宗师》）这里所

说的知道天的作用和人的作用，就是指关于自然

的和人事的这两种知识，即自然知识和道德知

识。自然知识的最高应用就是保护精神，对生命

做出妥善的安排。因此，道德知识的价值明显高

于自然知识。

关于道德的知识与关于自然的知识在发展方

向上有很大的差异。对自然知识体系而言，它的

决定性的、基础性的部分是某些位于知识体系底

层的基本概念和规则，围绕该知识体系所建构的

其他知识都是以这些基本概念和规则为基础，抽

去基础，知识体系就会坍塌。而道德的知识体系

的情况则是颠倒过来的，正是居于顶层的观念决

定着道德体系，或者说只有居于顶层的观念才是

道德体系的核心部分，也只有处于顶层的这些观

念才具有发动人的道德行为的力量。人的道德行

为的产生必定是从这些处于顶层的观念出发的。

老子对道德知识体系的排序是：道——德——仁

——义——礼，道处于顶层，对下层的德、仁、义、

礼具有统领和决定的意义，由道向下是一个递相

衰减的顺序，“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

义，失义而后礼。”（《老子》第三十八章）庄子的排

序是：大道（天）——德——仁义——分守——形

名——因任——原省——是非——赏罚。“是故古

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

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

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

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

（《天道》）道德的基础是处于顶层的观念“道”，而

不是处于底层的关于“道德是非”的知识。决定道

德行为的是“大道”与“道德”，而不是“是非”和“赏

罚”，是自身的“德”的力量，而不是对是非的认识

和对惩罚的恐惧。也就是说，知识并不是道德的

基础和必要前提。

自然知识与道德知识这两种知识结构上的根

本性差异，也决定了我们获取它们的方式是根本

不同的。自然知识只能从基本的概念和规则出

发，逐步积累、逐步建构，从底层向高层不断发展，

这种发展体现为人类科学认识的不断提升，是一

个增加的向度，所掌握知识的层次越高，科学认识

水平就越高。道德认知则需要从顶层的动力性观

念出发，向底层运动，逐步减损。越是底层的观

念，对道德的影响力越小。如果对底层的知识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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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得越多，则道德水平可能越低。“道固不小行，德

固不小识。小识伤德，小行伤道。”（《缮性》）因为

很多情况下我们是按照自己认可的价值标准来判

定天下人的存在价值，跟我一样的为“是”，跟我不

一样的为“非”，所以才会产生无穷无尽的道德是

非问题。可以说，对位于底层的道德之知掌握得

越多，则是非问题可能就会越多。因此，道德境界

的提升必然呈现为一个对底层观念逐步减损的过

程，这是一种与自然科学水平提升路径截然相反

的向度。

二、知识学习与道德修养在发展路径上的不同

针对两种知识类型的差异，老庄均提出为学

与为道两种不同的“学习”方式，即“为学日益，为

道日损。”（《老子》第四十八章、庄子《知北游》）“为

学”是指包括读书做学问在内的追求知识的活动，

学习知识以不断增加和积累为特征，知识越多越

好，因此要“日益”。“为道”就是体道、悟道、明道、

行道，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的活动，接近于今天所

说的道德修养、道德教育。提高精神境界以不断

减损为特征，必须去掉违背自然规律的人为欲望，

因此要“日损”。正如高明所言：“为学指钻研学

问，因年积月累，知识日益渊博。为道靠自我修

养，要求静观玄览，虚静无为，无知无欲，故以情欲

自损，复返纯朴。”[3]

在为学的方向上，获取的是真知，表现为关于

外界事物的自然知识的增长。庄子对外界事物的

自然知识始终抱着一种探究、认识的态度，他对自

然知识有很深的研究，比如他经常思考宇宙在时

空上是否有一个起点，万物究竟如何发生，等等。

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已经发展为丰富的学说体

系，包括对道生天地过程的详细描述，以及以阴阳

之气解释万物演化的物化学说等。庄子对这些问

题的探索已达到了相当高的层次，但他对这些自

然知识的探求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其终极追求是

为了安顿生命、解决人生遇到的种种问题。

在为道的方向上，获得的是道德境界的提升，

表现为对人的纯洁本性所遭受污染的清理。庄子

把儒家圣人的道德教化视为对纯朴人性的一种污

染，并把道德问题的产生归因于人的纯朴本性受

到的污染。因此，他提出，为道以擦洗覆盖在本性

上面的这些污垢。待到把本性上面的污染物全部

擦洗干净，完美无缺的天然本性就会重新显现。

《德充符》篇中申徒嘉描述老师伯昏无人的教育方

法，关键的一个字就是“洗”。他说，“不知先生之

洗我以善邪。”老师教了我什么呢？他也没教我什

么，我跟他久了，他好像给我洗澡一样，把我的心

灵洗得干干净净。我受到洗礼，自然就善良了。

道德的修养与自然的知识学习在目的上有根

本差异。道德修养以不断减损为特征，必须去掉

违背自然规律的人为欲望，最终达到“虚无”、“淡

漠”、“寂静”、“无为”的目标，“夫虚静恬淡寂漠无

为者，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天道》）若要

想道德修养上有所进展，就要“日损”，每时每刻对

人的知识、欲望加以去除、清洗。而学习知识则以

不断增加和积累为特征。既然知识学习以增加为

目的，而道德修养以减损为目的，那么，二者的发

展路径必然是不同的，也就是说道德修养不能用

知识学习的方式来进行。“求学问是一点点累积起

来的，愈加愈多，知识也愈加愈多；修道是把所有

的知识学问，以及一切心中所有的，慢慢地减少。

所以学问是加法，修道是减法；做学问是吃补药，

修道是吃泻药，什么都要空掉，这两者相反。”[4]

人的道德境界的提升须实现心性向大道状态

的恢复，实现宇宙与人自身的本然性合二为一。

而知识的学习则是以主体与客体、主体与自身的

二元分立为基础并通过主体对客体的把握而实现

的。这两种方式在本质上是相反的。如果想通过

道德知识学习的方式去提高人的道德境界，只能

使目的与手段相背离，人们越是向外、向前探索追

求，主体与客体、主体与自身间的裂缝就越是扩

大，正所谓“其出弥远，其知弥鲜”（《老子》四十七

章）。精神境界的提升以不断减损人的感性欲求

为前提，所谓“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大宗

师》），人的欲望越多越大，就越不能超然地看待一

切，其境界也就越低。而经验知识的追求，恰能不

断激起人新的欲望，从而使欲望主宰人的精神而

降低人的境界。于是，道德修养不能不沿着与知

识教学相反的方向行进，即所谓“学不学”、“绝圣

弃智”。老子说：“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

骨”（《老子》第三章），正是对减法路径的强调。其

方法是训练人们放弃先入为主的私见和偏见，只

有把心空虚出来，才有可能往里面装进别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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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弱化欲求，才能有刚强的风骨。老子这一思

想的价值不在于他把为学与为道对立起来，而在

于他十分敏锐而深刻地提出了道德修养与知识学

习之间的根本差异。

老庄理想中的道，可以说是一种由主观方面

所体会到的实践境界，是人对天地精神的一种体

验、体会、感悟。为道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向自然

汲取一种最高的智慧以改善人的生存状态。人要

想领悟道，就要在最深的层次上改变人的存在本

身，按道的生活方式生活，不仅不能顺着求知的方

向，而且要反着求知的方向。也就是说道德修养

与知识学习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采用的也是

截然相反的方法。在《大宗师》篇，南伯子葵问道

是否可以通过学习而获得，庄子的回答就是：道是

可以得到的，但不是通过学，而是一个与学完全相

反的过程，具体分为外天下、外物、外生、朝彻、见

独、无古今、不生不死七个阶段。“外”也就是把某

些东西剥离出去。“外”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它们本

来就不属于自己，是外生的。天下非我所有，物非

我所有，生死非我所有，因此要舍弃。这种舍弃是

与知识学习截然相反的程序。

三、道德修养的非知识化途径

在老庄看来，自然、天然是道德教育的基本原

则，所有真实的和真正的美德总是自然而然的。

“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

海而闲，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淡然

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

（《刻意》）爱、忠诚、美德都是不能计划，甚至不能

有意去学习的东西，你一旦有意安排，它们就全变

假了，不是一种自然而然，完全是一种人为的了。

道德规范的教化、学习，实际上就是教人操纵、控

制、管理自己，把本于自然的道德变成一种操作。

“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为也，义可亏也，礼相

伪也。”（《知北游》）所以庄子说“不学”，一切要自

然而然，不要人为操作。学来的并不都是有益的，

最后可能成为一种包袱、一种负担、一种伤害。

道德修养不能是“学”的方式，只能是“不学”

的方式，要通过非知识化的路径进行。关于如何

做到“不学”而能够提升道德境界，庄子提出了“坐

忘”、“心斋”、“悬解”、“见独”四种方法。

“坐忘”从字面上讲，就是坐在那里，静下心

来，把由生理所激起的贪欲以及自己的心智作用

所产生的虚伪、狡诈都忘掉。“堕肢体，黜聪明，离

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大宗师》）把一切

都忘掉了，就进入了大道的状态，与大道融成了一

体。简言之，坐忘就是要克服贪欲以及其他外在

环境对于道德的不良影响，回归道德的自然状态。

“心斋”就是将心境打扫干净，以虚空的心境

与外界相感应。“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

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

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

也。”（《人间世》）心斋就是使心处于虚静的状态，

没有有关经验世界的种种计较的、区别的知识，把

关于分别、判断、计较的经验内容减损到最低程

度。坐忘与心斋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就是克服知

识与经验内容对道德的影响，通过摆脱知识和经

验对人的负面作用提升人的道德境界。

“悬解”就是从外物的束缚、约束中解脱出

来。“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县解

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结之。”（《大宗师》）人之所

以要进行精神修养，要进入心斋，达到坐忘，就是

为了把自己从外物的牵系中解脱出来，将自己从

倒悬中解救出来，以达到自由、自在的境地。这里

的外物是指一切非自然的东西，既指物质方面的，

也指教育过程中从外部灌输的所谓道德知识、道

德规范。与物欲一样，道德知识也对人的内心构

成束缚，只有将其排除才能达到自由的道德境界。

“见独”就是心中体悟到了大道，提升到了道

德的境界。当人将天下的得失、世间的事物乃至

于自己的生死都排除到心外，最后达到心中无一

物的时候，才能进入纯粹、和谐、高尚的道德境

地。“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亦易矣。吾犹守而

告之，叁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

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

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

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

生。”（《大宗师》）在庄子看来，道德教育只能是这

种逐步排除欲望、外在影响的方法，而不是以外部

输入的某种知识、规范克制、约束欲望从而实现道

德的方法。简言之，应该是以“疏”为主的方法，而

不是约束、制约这类以“堵”为主的方法。

通过与知识学习相对的做减法的方法，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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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进入纯粹的道德状态。庄子把关于道的认识

划分为六个层次，这六个层次既是宇宙生成与发

展的层次，也是人的道德发展的层次。在《天地》

中表述为：“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

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

谓之命；留动而生物，物成生理谓之形；形体保神，

各有仪则谓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同乃

虚，虚乃大。合喙鸣。喙鸣合，与天地为合。其合

缗缗，若愚若昏，是谓玄德，同乎大顺。”在这六个

层次中，越是往上道德境界越高，越是往下境界越

低，最完美的德性就如同宇宙最初形成时的情形

一样。因此，人的道德境界提升的目标就是恢复

到宇宙本初的层次，恢复到大道没有遭到破坏的

层次。这种提升必然是一个往后的、回复的过

程。将道德境界恢复到宇宙最初时的情形就能保

持虚静，能保持虚静就能具备宽大的胸怀，没有是

非爱憎之分，就能与天地融为一体。这样的人看

似愚昧糊涂，实际上这是最完美的德性。泰初的

玄德状态是一种对知识经验进行清理之后的纯粹

经验状态，类似于初生婴儿的那种无知，也就是超

越是非观念、超越好坏观念、超越善恶观念之后的

纯粹的道德状态，老子将其称为“含德之厚，比于

赤子”。（《老子》第五十五章）

由上可知，在道家老庄的主张中，道德知识是

一种与自然科学知识发展方向截然相反的知识，

这种知识并不是像自然科学知识那样越多越好，

而是越少越好。道德修养与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

在发展路径上存在根本性的不同，自然科学知识

的学习是一种逐渐积累、不断增加的路径，知识越

多学问越大、能力越强，它遵循的是“学”的规律；

而道德修养则是一种逐渐减损的路径，道德知识

的增加并不必然带来道德素养的提升，它与自然

知识学习具有完全相反的进化方向，它最佳的路

径不是通过增加道德知识、道德规范来提升道德

水准，而是通过减损物欲，实现内心的自由来提升

道德水准，它遵循的是“不学”的规律。因此，在道

德教育中采用和迁移知识学习的方式不仅不能解

决道德问题，反而会使道德问题的解决走上一个

错误的轨道。[5]反思道德教育的知识化路径，重

视并借鉴道家关于道德教育非知识化的主张对于

解决目前我们普遍遇到的道德滑坡、学校道德教

育有效性低下等问题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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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on-knowledgeable Paths of Moral Education
——Taoistic Knowledgeable Perspectives and Their Moral Education Methods

Tan Weizhi

Abstract: Currently，the understanding on moral education is substantiall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pistemology，
which has taken knowledge as the basis and condition-prerequisite，therefore moral education has followed the ways of
knowledge education，and the similar methods of knowledge learning.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doubts about the paths of
knowledge-based moral education，there is still lack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atural knowledge
and moral knowledge. However，Zhuangzi，the representative of Taoism，has distinguished the nature of natural knowledge
and moral knowledge strictly，and stated non-knowledgeable paths of mor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nature of moral
education which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the ways of knowledg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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